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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意见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广夏（银川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

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 

 

致：广夏（银川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接受广夏（银川）

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银广夏/公司）的委托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4

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0）银

民破字第 2-13号《民事裁定书》等文件的规定，就银广夏重整

计划已执行完毕的相关事项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因银广夏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时

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查,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

责任。  

本所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进行

了调查，审阅了相关的文件和资料,对银广夏重整计划执行完毕

的相关事项出具以下法律意见：    

2010年 1月 18日，由于银广夏不能清偿到期债务,明显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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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清偿能力,银广夏债权人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

法院（以下简称银川中院）申请对银广夏进行重整。2010 年 9

月 16日,银川中院作出(2010)银民破字第 2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

裁定受理对银广夏的重整申请，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。 

由于银广夏的重整申请已被受理,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

13.2.1 条规定,公司股票于 2010 年 9 月 28 日起被实施“退市

风险警示”特别处理,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，公司股票简称

为* ST广夏。 

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5条的规定,上市公司股票交易

因法院受理上市公司重整申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

警示后,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,上市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

申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。 

2011 年 12 月 8 日，银川中院（2010）银民破字第 2-4 号

《民事裁定书》裁定批准《广夏（银川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

整计划》（以下简称《重整计划》），之后重整计划进入执行

阶段。2012 年 2 月 29 日，公司管理人将重整计划交由公司执

行。重整计划规定的主要内容是：银广夏全体股东按比例让渡

100,430,245 股股份给重组方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宁东铁路），宁东铁路向银广夏支付 32,000 万元人民币

现金，用于支付重整费用、共益债务和清偿债权等，对公司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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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资产进行整体公开拍卖，所得拍卖款项根据《重整计划》确

定的清偿比例用于清偿债务。 

2012年 6月 5日，经管理人申请，银川中院批准延长《重

整计划》执行监督期限至 2012年 9月 30日。 

在管理人的监督下，银广夏股东根据《重整计划》应让渡

的股份共计 100,430,245 股全部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之前划转

到宁东铁路的股东账户。2012 年 9 月 28 日，将属于银广夏持

续经营所必须保留的资产以外的其它不良资产进行了整体拍

卖。自 2012 年 9 月 28 日起，银广夏按照银川中院（2010）银

民破字第 2-3、2-9号《民事裁定书》规定的债权人名单，通过

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清偿。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，除个别少

数债权人的 100 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

向其支付预留外，《重整计划》已经执行完毕。 

2012 年 10 月 9 日，银广夏向管理人提交了《<重整计划>

执行情况的报告》，称《重整计划》已经执行完毕。2012年 10

月 10 日，管理人向银川中院提交了《关于<银广夏重整计划>

执行情况监督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监督报告》），报告称“截

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，除个别少数债权人的 100 万元左右清偿

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向其支付预留外，其他债权人

已经获得了清偿，资产处臵工作已经完成，出资人权益调整方

案得到全面执行，《重整计划》已经执行完毕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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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2月20日，银川中院根据管理人的申请，作出（2010）

银民破字第 2-13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银川中院认为：根据管理

人提交的《监督报告》，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，银广夏已完

成了出资人权益调整、股票划转、资产处臵等实质性工作，除

个别少数债权人的 100 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

时无法向其支付预留外，其他债权人已经获得了清偿，《重整

计划》现基本执行完毕。银广夏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，

应予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四

条第一款第（十一）项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》第九十二

条第二款之规定，裁定：一、银广夏重整计划除个别少数债权

人的 100 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支付预

留外，已执行完毕；二、广夏（银川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

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，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，

可以按照广夏（银川）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

使权利。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。 

综上，银广夏重整计划已按要求执行完毕,管理人已依法提

交了《监督报告》,银川中院亦已裁定确认。因此,本所认为：

银广夏《重整计划》以及其执行程序合法合规；上述银广夏个

别少数债权人的 100 万元左右未清偿债权系因该等债权人未能

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向其支付预留而形成的，且银广夏已对

该等债务预留相应偿付资金，可以保证及时履行偿付义务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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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重整计划》的完成不构成实质影响；银广夏的重整工作已按

照《重整计划》执行完毕。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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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,为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《关于广夏（银川）

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字、

盖章页)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

 宁夏朔方律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负责人：杨学义                  杨学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颖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十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